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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 

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湯姆本來是外國人，因結婚歸化為我國國民，歸化時間為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，他

對參政很有興趣，擬於民國 107 年參選市長，請依據國籍法規定論述可否擔任民選

公職？並請一併論述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，不得擔任那些公職？（25 分） 

二、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向當事人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。但請問有那些情形者，不

在此限？（25 分） 

三、我國與其他國家相關國際貿易往來相當頻繁發達，故在相關法律權利與義務之適用

規定，對於貿易往來之發展相當重要，請依現行規定論述託運中之動產之物權、智

慧財產權、載貨證券相關問題與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權利變動等，其適用之準據法

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依據姓名條例之規定，有關姓名登記及應使用本名事項之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 


